
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25〕203 号

关于开展南宁学院 2025 年资助出版教材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深化南宁学院应用型课程建设，推动教育教学

质量持续提升，学校决定开展 2025 年资助出版教材项目申

报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根据各学院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的课程，确

定为尚无正式出版物的教材或具有前瞻性的跨学科课程的

教材；或虽已有正式出版教材，但其教材内容、体系不符合

我校教学要求而需要自行编写的教材。

（二）与省部级、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相配套所必需的

教材。

（三）反映学校一流（重点、优势、特色）专业、课程

建设成就的具有本校优势和特色的教材。

（四）以任务项目为导向、以案例为基本内容的有应用

技术教育特色的专业主干课程、实践课程的教材。

（五）鼓励联合校企资源开发与教育教学发展趋势匹配

的新形态教材、数字教材。



凡具有上述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立项资助出版。重点

资助适应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求和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优秀教材和特色教材。

二、项目类型

预计立项资助 15 部左右纸质或数字教材出版，每项资

助经费 2 万元，具体以申报情况为准。

三、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教材编写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教

材管理细则》中教材编写（第四章）的相关规定，详见附件

3。

（二）教材编写符合 OBE 理念，具备较强实践应用性，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学生毕业要求的多项技术

性指标相匹配。教材编写提纲可参考但不限于附件 4。

（三）教材字数不低于 10 万字（实训教材不低于 6万字）。

（四）以自编讲义形式已使用二年以上的教材优先推荐。

（五）负责人必须为南宁学院在职教师，且担任教材的

第一主编；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系统讲授本门课程教学

工作 3 次及以上，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实践经验，在相

关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

态，且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教材编写过

程中，能独立完成 50％以上的工作。所有参编人员必须曾从

事过该教材适用课程的教学工作或有行业工作背景，教材的

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每部教材编写人员一般不得超过 10

人，可设正、副主编各 1 人。

（六）有未完成出版的教材项目的负责人不得再次主持

申报。



四、出版要求

（一）经批准资助出版的教材，必须是在学校规定的国

家权威出版社出版发行，且必须有正式的批文和书号。

（二）学校对要出版的教材和出版合同进行资格审查，

确定是否同意出版并继续予以资助。

（三）经学校同意的出版资助教材由主编及时与出版社

商定出版细节，做好后续出版工作。完成出版后，将教材与

合同各一份交给学校存档。

（四）项目期限为 2 年，负责人需在项目期限内完成教

材出版。

五、经费管理

（一）获立项的教材建设出版经费不足部分可以使用其

他教育教学类项目经费，如专业建设项目、课程建设项目。

（二）经费资助方式：

1.针对纸质教材项目，学校先拨付资助经费全额的 40％，

签订合同后由主编持出版合同到教务处教研科（行政楼 106

办公室）备案，再拨付剩余 60％的资助经费。针对数字教材

项目，经费由学校另行规划。

2.出版资助经费主要用于书号费、资料费、打印费、复

印费、出版联络差旅费等的支出。

3.在教务和财务管理部门的监督下，由负责人按照上述

要求自主支配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截留和挪用。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将停止资助经费的使用，负责

人三年内不得申报学校教材建设项目：



1.因编方或出版社的原因，未能按计划出版；

2.擅自更改合同所规定的出版社；

3.编方对原申报教材内容有重大调整，影响该教材质量

等。

（四）负责人无故取消出版计划，学校将收回所有资助

经费，并对项目进行终止处理。

（五）申报人每年每次只能申请出版一部教材，多卷本

（含上下册）教材按一部计算。

六、提交方式

教材资助出版立项采取逐级上报的形式进行审批，先由

负责人提出申请，填写《南宁学院编写教材立项申报表》（附

件 1），教研室审核是否符合教材出版需求后，报送所在部门

审批，部门填写立项申报统计表（附件 2）。纸质申报材料（一

式一份）连同电子版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前由所在部门统一

报送至行政楼 106 办公室韦丹茜老师（电子文档发至

weidanqian@unn.edu.cn），逾期不予受理。望各部门按要求

认真做好教材资助出版立项申报工作，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七、其他注意事项

学校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教材资助出版立项项目进行评

议审核，并将评审结果公示。

凡存在抄袭、剽窃、著作版权纠纷者，一经查实，学校

将追缴全部资助经费，一切责任由编者自负。

附件：1.南宁学院编写教材立项申报表



2.南宁学院编写教材立项申报统计表

3.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细则

4.教材提纲编写参考

南宁学院教务处

2025 年 7 月 21 日


